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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通告
永康市 2023 年普通省道养护大中

修工程项目于 2023 年 8 月 22 日开始实
施，至2023年12月22日结束。

实施范围：永康市 2023 年普通省道
养护大中修工程S322临石线、S217东永
线两条线路，桩号范围为：S322 临石线
K133+500～K138+700 段，计 5.2KM；
S217 东 永 线 K27 + 040～K28 + 700、
K48 + 360～K52 + 050 段 ，计 5.35KM。
主要工作内容为路基、路面病害处治、路

面修复养护、路面预防养护及安全设施和
其他附属工程的施工及缺陷责任修复。

施工期间，实行半幅封闭施工，大型
车辆请绕道行驶，其他车辆及行人通过
时请注意避让，并服从现场管理人员的
指挥，确保施工及行人、车辆安全。

永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
永康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
浙江正方交通建设有限公司

2023年9月22日

施工路段

施工路段

施工路段

招标公告
永康市华丰菜场自产自销区需进行

改造,搭建钢棚 2000 平方米。现向社会
公开招标，有意者请报名。报名时间：
2023 年 9 月 25 日 9 时-2023 年 9 月 26
日 16 时；报名地点:永康市永富南路 30
号华丰菜场管理处办公室。

联系人:周先生13758970906
李先生13819904366

永康市华丰菜场管理处
2023年9月23日

移坟公告
因象珠四村打造象山公园需要，凡位于象山公园内的所有坟墓需进

行迁移。请各坟主于2023年12月22日（农历十一月初十）前迁移，并自
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象珠四村办公楼2楼登记。逾期将作无主坟处理。

村联系人：徐爱君15867911956 市府网632956
村联系人：徐慧潭13806772891 市府网502891
特此公告

永康市象珠镇象珠四村村民委员会
2023年9月21日

永康市蛟龙工贸有限公司、法人代表吴宙清共同发布声明如下:

近日，永康市蛟龙工贸有限公司在拼多多上销售速开杯相关产品，侵犯浙江

天旗杯业有限公司“速开杯”注册商标专用权和发明专利 CN201710062661.0；

我的行为以及相关宣传内容和倾销行为造成了市场混乱，对原权利人造成了经济

损失。我将遵守《专利法》《商标法》相关规定，遵从市场监督管理局和相关部门的

要求和停止侵权指示，正式停止上述商标侵权和专利侵权行为，并给予浙江天旗

杯业有限公司相关赔偿25万元，并承诺今后不再发生任何损害浙江天旗杯业有限

公司的速开杯的相关专利、商标合法权益的行为，求得浙江天旗杯业有限公司原

谅以及和解。特在此登报发布道歉书，就上述行为带来的社会和市场负面影响向

浙江天旗杯业有限公司致以诚挚的歉意!

特此声明

永康市蛟龙工贸有限公司、法人代表吴宙清

2023年9月23日

知识产权侵权致歉声明

（2023）浙0784破36号
本 院 根 据 黄 英 杰、吕 晓 慧 的 申 请 于

2023 年 9 月 18 日裁定受理黄英杰（1981 年
8 月出生，浙江省永康市西城街道人）、吕晓
慧（1981 年 9 月出生，浙江省永康市西城街
道人）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案，并于同日指
定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为黄英杰、吕晓慧
管理人。自人民法院受理个人债务集中清
理申请之日起至程序终结之日或债务人行
为考察期满之日止，黄英杰、吕晓慧不得有
以下消费行为：（一）乘坐交通工具时，选择
飞机商务舱、头等舱、列车软卧、轮船二等以
上舱位、G 字头高速动车组旅客列车二等及
其他动车组一等座以上座位；（二）在三星级
以上宾馆、酒店、夜总会、高尔夫球场等场所
进行消费；（三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、扩建、
高档装修房屋；（四）租赁高档写字楼、宾馆、
公寓等场所办公；（五）购买机动车辆；（六）
旅游、度假；（七）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；

（八）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；（九）
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。黄英
杰、吕晓慧的债权人应于 2023 年 10 月 25
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（债权申报地址及通
讯地址：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新益大
厦 A 幢 801，联系电话：18757960928，联系
人：金恬蕙），书面说明债权数额、有无财产
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，并提供相关证据
材料。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，可以在
债务人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，但对此前
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，同时要承
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
用。黄英杰、吕晓慧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
人应当向黄英杰、吕晓慧个人债务集中清理
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。本院定于
2023年11月4日8时50分在永康市人民法
院第 6 审判庭（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华溪北
路 90 号东门审判楼四楼）召开黄英杰、吕晓
慧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第一次债权人会
议。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
人会议。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
组织的，应提交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或负
责人身份证明书，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，
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、委托代理人的身份

证件或律师执业证，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
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。参加会议的
债权人系自然人的，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。

（2023）浙0784民初3893号
林华新、陈苏晓（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

街道苏溪村下田畈 108 号）：本院受理原告
朱健倩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因你们下
落不明，现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
法》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
起诉状、证据副本等材料。原告诉求：1.请
求判令林华新归还原告借款15万元;2.请求
判令陈苏晓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;3.请
求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。自本
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，即视为送
达。举证期限和答辩期为公告期满的十五
个工作日内，开庭审理日期为 2023 年 11 月
13 日 8 时 40 分，开庭地点为本院 8 号法庭

（东门四楼），由卢燕独任审判。逾期不来应
诉，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。

（2023）浙0784民初4258号
王德书（住浙江省永康市花街镇尚仁村

副 业 场 6 号 ，公 民 身 份 号 码 ：
330722196301188212）：本院受理原告
俞朝忠与被告王德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因
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，现依法向你公
告送达应诉通知书、起诉状、证据副本、开庭
传票、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、外网查询告知
书、廉政监督表、权利义务告知书、诉讼风险
提示等。原告诉请要求：一、由被告立即归
还原告借款人民币 300000 元，并支付从
2014年1月28日开始按约定月利率一分五
计算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的利息;二、由
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
起，经过 30 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
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。开
庭审理日期为 2023 年 11 月 15 日 9 时 30
分，开庭地点在永康市人民法院倪宅法庭 2
号审判庭（蓝天路 228 号），逾期不到庭，本
院将依法作缺席裁判。

（2023）浙0784民初4274号
夏凌吉：本院在审理原告应宇雯与被告

夏凌吉合同纠纷一案，因你下落不明，现依
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、起诉状、证据
副本、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。自本公告发出
之日起，经过三十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
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
的十五日。开庭审理时间为 2023 年 11 月
13 日 08 时 50 分，开庭地点为本院 5 号审判

庭，由审判员马俊豪独任审理。逾期不来应
诉，本院将依法判决。

（2023）浙0784民初3624号
陈俊（住浙江省永康市象珠镇山西村后

渠 湧 金 路 123 号 ，公 民 身 份 号 码 ：
33072219871130713X）：本院受理原告
张苏青与被告浙江鸿耀高新铜材有限公司、
陈炳翀、叶静、陈俊，第三人浙江巴巴零巴装
饰工程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，因
你下落不明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
讼法》第九十五条之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起
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开庭传票等材料。
原告诉求：1.判令被告浙江鸿耀高新铜材有
限公司、陈炳翀、陈俊支付原告尚欠工程余
款 11 万元，并支付违约金（违约金以 11 万
元为基数，自 2020 年 9 月 28 日起按千分之
一计算至还款之日止）；2.判令被告叶静对
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自本
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三十日，即视为送
达。提出答辩状、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
后的十五日内。开庭审理日期为 2023 年
11 月 16 日 8 时 40 分，开庭地点为本院 8 号
法庭（东门四楼）。逾期不来应诉，本院将依
法缺席判决。

（2023）浙0784民初3720号
胡欲晓（住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古山三

村八分弄街一弄 9 号，公民身份号码为：
330722197012164016）：本院受理原告
朱健倩与被告胡欲晓、方群英民间借贷纠纷
一案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
九十五条的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
书、开庭传票、起诉状及证据副本、举证通知
书、民事裁定书、权利义务告知书等材料。
原告诉请：一、请求判令被告胡欲晓归还原
告借款二笔共计 400000 元，并按借款协议
支付利息；二、请求判令被告方群英对上述
款项承担连带责任；三、请求判令被告承担
本案的诉讼费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
三十日即视为送达。答辩期限及举证期限
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。开庭审
理日期为 2023 年 11 月 7 日上午 9 时，开庭
地点为本院芝英人民法庭 1 号审判庭。逾
期将依法裁判。

（2023）浙0784民初1413号
杜纯志（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炉头

村 长 虹 路 16-1 号,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：
330722199111284514）：原告颜皓辰与
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
向你公告送达（2023）浙 0784 民初 1413 号

民事判决书。判决主要内容：由被告杜纯志
归还原告颜皓辰借款3100元并赔偿利息损
失（利息损失自2018年8月1日起按年利率
6%计算至 2020 年 8 月 19 日止;自 2020 年
8 月 20 日起按年利率 3.85%计算至款清之
日止）。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履行完
毕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金
钱给付义务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
讼法》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，应当加倍支付
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案件受理费 50
元，公告费 400 元，合计 450 元，由被告杜纯
志负担。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诉讼
服务中心20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
不领取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
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
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
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;也可以在判
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金华市中级人
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。

（2023）浙0784民初2568号
胡武（住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前杭村环

村路65弄19号）、胡晓于（住浙江省永康市
东城街道夏溪村溪沿41号）：原告浙江省融
资再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胡振飞、胡丽芝、
胡武、胡晓于追偿权纠纷一案，因你们下落
不明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
九十五条之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（2023）浙
0784 民初 2568 号民事判决书。判决如下：
一、由被告胡振飞、胡丽芝归还原告浙江省
融 资 再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代 偿 款 156528.12
元。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。
二、由被告胡武、胡晓于对上述债务中被告
胡振飞、胡丽芝不能清偿部分各承担三分之
一的清偿责任。三、驳回原告浙江省融资再
担保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。如被告未
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，依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
十条之规定，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
债务利息。案件受理费 3586 元，公告费
400 元，共计 3986 元，由原告浙江省融资再
担保有限公司负担 156 元，由被告胡振飞、
胡丽芝负担 3830 元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
出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
院;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
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。
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三十日，即视为
送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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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
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

厂房出租

市 区 兴 达 三 路 二 楼

1800㎡标准厂房出租，交

通 便 利 ， 有 货 梯

13588606869，627069

厂房出租

城西新区西塔一路，二楼

全新厂房 1900㎡出租。

电话：15158918888

求德路店面幢房转让

6 层现浇棚头，占地 48㎡
建 筑 355 ㎡ ，精 装 修 。

18257821299

幢房出租

整体幢房出租，适合仓

储、电商、装配等。地址：

东 城 桐 墩 村 ，电 话 ：

13605890289。

场地出租

城西新区永二中对面4万

平方米场地出租，可停放

汽车，洗车场，新能源充

电站，建筑物料，托运站，

仓 储 等 。 联 系 电 话

13964768288/594288

声 明

余昌英遗失 2023 年 9 月

22 日永康市第二人民医

院 住 院 发 票 ，发 票 号 ：

3140633731，住 院 号 ：

20233314， 金 额 ：

7825.19元，原发票作废。

信 息 我 们 提 供 机 会 请 你 把 握
传媒集团广告运营部

地址：广电路168号（广电门卫旁边）
15888909099（757577） 87138766 87332168


